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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2018年11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

　　（2018年11月14日，新加坡）

　　一、应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显龙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8年11月12日

至16日对新加坡进行正式访问。

　　访问期间，李克强总理同李显龙总理举行会谈，会见哈莉玛总统，双方全面梳理各领域合作进

展，规划部署两国关系未来发展，并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二、新方祝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祝愿中国人民在实现发展目标过程中不断

取得新进展，享有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中方赞赏新加坡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的贡献，祝愿新加

坡继续保持发展和繁荣。

　　三、双方一致认为，中新关系有着突出的与时俱进、前瞻性和战略性特点。双方务实合作成果

丰硕，具有示范效应，不仅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地区和世界的繁荣与稳定

作出贡献。两国副总理共同主持的双边合作联委会为推动和指导两国各领域合作，发展中新与时俱

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双方一致认为，要在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奠定的基础上，保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相互理解

和信任。双方将继续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发展中新友好关系。新方

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五、双方一致认为，“一带一路”合作是当前中新关系的新重点。双方将继续加强 “一带一

路”框架下互联互通合作、金融支撑合作、三方合作，以及法律与司法这一新的重点领域合作。契

合两国发展需要，把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和三方合作打

造成两大合作新亮点。双方同意提升两国间各种交通方式的互联互通，进一步加强航空客货往来，

加强人文交流，促进旅游发展，从而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双方同意基于规则的营商环境有利于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加强法律、司法交流与合作。

　　六、双方一致认为，中新经贸合作成果丰硕，双方在此访期间签署关于升级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的议定书，推动中新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双方将继续推动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生态城和中新（重

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深入发展，推广和复制成功经验，发挥示范和引

领作用。双方欢迎今年中新天津生态城庆祝开工建设10周年，期待明年庆祝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建设

25周年。双方欢迎中新广州知识城上升为国家级双边合作项目，将继续提升共建水平，扩展在科技

创新、高端制造业、知识产权保护和人才培养等领域合作。双方将继续通过7个地方合作机制开拓

新的合作领域，不断为新加坡参与中国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双方欢迎新加坡和上海市探讨建

立全面合作机制。



　　七、双方将加强跨境金融监管合作以防范金融风险，继续加强金融合作。双方欢迎新加坡金融

管理局同中国人民银行签署金融科技合作协议，同中国证监会签署期货监管合作与信息交换谅解备

忘录。双方鼓励两国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为贸易和投资提供融资支持，包括为区域内

的“一带一路”项目提供融资。中方欢迎新加坡核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

　　八、双方一致同意在现有紧密的文化合作基础上，落实好双方签署的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2018

－2020年交流执行计划，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人文交流合作。双方将继续开展各层级的官员交流互访

活动，办好中新领导力论坛和中新社会治理高层论坛，落实好两国中高级官员交流项目的框架协

议。双方同意加强教育合作，探讨按照对等互惠原则商签两国大学生实习交流项目协议。

　　九、双方同意深化城市治理合作，加强经验共享，促进知识、理念和方法创新，解决双方城市

当前和未来面临的挑战，共同打造具有经济竞争力、环境可持续发展、居民生活质量高的宜居城

市。

　　十、双方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一致认为中新在科技创新领域互补性强、

合作空间大，将以中新联合研究计划为载体，开展联合研发、人员交流培养、技术转移经验分享。

双方将继续加强生态文明、循环经济、环境研究、发展和治理等领域合作，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和巴黎协定，促进中国－东盟环境合作。双方共同支持启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十一、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推进法律、司法合作。加强防灾减灾、应急救援和执法合作，包括

共同打击跨境犯罪、腐败、洗钱、网络犯罪和毒品犯罪。双方同意启动刑事司法协助条约谈判。双

方认为，年度中新法律和司法圆桌会议是双边法律司法合作和“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平台，欢迎

两国最高法院签署关于承认与执行商事案件金钱判决的指导备忘录，期待双方加强“一带一路”法

律、司法合作。

　　十二、双方将继续加强防务部门沟通，加强高层互访，出席各自主办的北京香山论坛和香格里

拉对话会等多边防务论坛，拓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新加坡武装部队的务实合作，推动两国防务智库

间机制化交流。双方同意开展2019年两国陆军“合作”系列联训，更新2008年签署的防务交流和

安全合作协议。继续加强中国－东盟防务合作，继续举行中国－东盟海上联演。

　　十三、双方积极评价中国－东盟关系发展。中方赞赏新加坡过去3年担任中国－东盟关系协调

国以及今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为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发展所作贡献。中方欢迎新加坡东盟轮值主

席国任内取得的成绩和提出的主要倡议。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双方欢迎在

第21届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通过《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积极评价2018中

国－东盟创新年取得务实成果，包括中方支持东盟智慧城市网络建设。双方重申将共同维护和促进

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

　　十四、双方重申将共同坚持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国际

法，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与配合。双方积极评价《联合国调解协议公约》对维护基于

规则的多边秩序的重要性，愿考虑适时签署。

　　十五、双方一致认为，中新同为自由贸易的贡献者和受益者，拥有广泛共同利益，愿共同维护

世界贸易组织体现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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